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突发火灾事故应急工作预案

为有效地扑灭发生在校区内的火灾，提高自防自救能力，最

大限度减少火灾危害，保障教学、科研、生产的顺利进行和师生

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高等学

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山东省消防条例》、《青岛农业大学海都

学院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和《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突发公共事

件总体应急预案》，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定本预案。

一、适用范围

适用在校内发生的由于用明火、用电等原因引发的火灾事

故。

（一）校园内易燃品起爆，用火、用电不慎引起校舍、储藏

财物或设备燃烧。

（二）校园内用火不慎引起植被燃烧。

（三）人员纵火。

（四）由于其它单位个人失火殃及本校。

二、处置原则

（一）有指挥，有组织领导，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

（二）有保障，做到谨慎从事，全体动员，及时向有关部门

请求帮助和增援；

（三）有措施，采取必要的措施，稳定局势，保护师生的人

身安全和降低财产损失；



（四）有策略，根据火情的发展集思广益，力争迅速控制或

扑灭火灾。

（五）灭火作战原则

1.先控制，后消灭原则

对发生的火灾，应首先控制火势的继续蔓延扩大，再展开扑

救，力量充足的情况下可同时进行。对密封条件较好的室内火灾，

在灭火前，必须关闭门窗，以减缓火势蔓延。

2.救人第一原则

若火场上有人受到火势围困，首先要把人从火场中抢救出

来，即救人重于救火。

3.分清主次原则

灭火作战中要坚持分清主次原则，做到：人比物重要、贵重

物品比一般物品重要、火势蔓延迅猛地带比缓慢地带重要、有爆

炸危险物的地方比无爆炸危险物的地方重要、有倒塌危险的地方

比无倒塌危险的地方重要、有毒害物品的地方比无毒害物品的地

方重要、下风方向比上风、侧风方向重要。

4.迅速、准确原则

应迅速准确地靠近初发火灾点，利用灭火器材扑灭火灾。

三、组织指挥机构及职责

成立灭火应急处理指挥机构

（一）火场总指挥：分管安全保卫工作副校长

主要职责：根据火场的情况，迅速确定扑救措施，合理部署

扑救力量，果断地向到达火场的志愿消防队员和师生员工下达灭



火战斗任务，在公安消防队到达时主动介绍火场情况，并积极组

织学校义务消防队员和师生员工协同作战。

主要职权：

火场总指挥有权根据火灾的需要决定：

1.使用校内的各种水源；

2.调配使用全校消防器材；

3.有权调动各单位相关人员，火场救火人员，调动校内水电、

医疗、交通等相关单位协助灭火救援；

4.切断全校电力、可燃气体和液体的输送，限制用火用电；

5.划定警戒区，实行局部交通管制；

6.为防止火灾蔓延，拆除或破坏毗邻火场的建筑物。

（二）火场副总指挥：党政办公室主任、保卫处处长、学生

工作处处长、后勤管理处处长、采购与资产管理中心主任。

主要职责：协助火场总指挥组织灭火战斗，在火场总指挥不

在期间行使总指挥职责。

（三）灭火、安全保卫组

组 长：保卫处处长

组 员：保卫处工作人员、保安队员。

主要职责及任务：

1.了解火场全面情况及变化，及时向火场总指挥提供真实可

靠情况并提出扑救方案供总指挥参考；

2.在火场总指挥统一指挥下，担任灭火作战任务。

3.负责现场的安全保卫、警戒区的设置、交通管制和灭火后



的现场保护。

（四）疏散引导组

组 长：学生工作处处长

组 员：保卫处工作人员、学生工作处工作人员、发生火灾

单位的领导及工作人员。

主要职责及任务：

1.根据火场需要向火场总指挥提出抢救路线、抢救方法，供

总指挥参考；

2.在火场总指挥的统一指挥下负责抢救疏散被困人员及物

资；

3.与灭火作战组密切配合，互相掩护，互相支援。

（五）医疗救护组

组长：校医院院长

组员：校医院医生、护士；

主要职责及任务：

1.在火场总指挥的统一指挥下，负责火场上各种受伤人员的

抢救、医治和转移；

2.向火场总指挥提出防中毒、中暑意见供火场总指挥参考，

并负责监督执行。

（六）后勤保障组

组长：后勤管理处处长

组员：后勤管理处工作人员、动力服务工作人员。

主要职责及任务：



在火场总指挥的统一指挥下，负责火场器材、装备、供水、

供电、照明、运输工具、食品及衣物等灭火作战所需的各种物资

的保障。

（七）通讯联络组

组长：党政办公室主任

组员：党政办公室工作人员

主要职责及任务：

1.在火场总指挥统一指挥下，掌握火灾现场情况，向上级汇

报并请求援助;

2.负责火场总指挥与各执行小组之间的信息传递;

3.利用校园广播通知全校师生，组织后续救援力量;

4.负责火场通讯联络及宣传报道工作。

在火场总指挥和各执行小组组长不能到达火场时，由副总指

挥和各组长所在部门的下一级职务人员代替，所涉及的部门要安

排好顺延人员次序。

四、火灾应急处理程序

（一）报警和接出警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发现火情及时报警的义务，为减轻公安

消防部门的压力，减少国家损失，发现火情应遵守以下程序：

1.报警

（1）报警时，要沉着冷静，如果火势比较大，依靠学校自

己的力量难以扑灭，应立即拨打“119” 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单

位和部位，火势的大小，有无人员被困以及报警人的姓名单位和



联系电话），同时拨打校园 110 报警电话。

（2）校园 110 值班室接报警后，应首先保持冷静，在询问

火势、部位情况后，立即向保卫处值班干部报告，值班干部要在

第一时间向保卫处领导报告，并根据领导的指令组织灭火救援行

动。

（3）一般性火情（火势较小、发展较慢、损失较少，学校

自己力量可以扑灭），应先报校园 110 值班室，由学校保卫处根

据情况具体处置。

（4）报警人员在打完报警电话后要立即设法通知着火部位

附近的师生，进行灭火与疏散。

2.接出警

（1）着火部位附近的教职工作为灭火救援第一梯队人员，

使用就近灭火设施（灭火器、消火栓）进行灭火，优先帮助妇女、

年老、未成年人员和学生疏散。

（2）保卫处值班干部接警后应立即组织警力迅速赶到失火

现场。出警人员要携带空气呼吸器、消防服、消防斧及灭火器等

消防器材。

（3）火灾事故应急预案自动启动，火灾事故处理各执行小

组自动成立，通讯联络组迅速通知有关人员到达火灾现场。

（二）火灾现场处理程序

1.火灾扑救指挥程序

（1）查明情况

① 起火部位、燃烧物质的性质、火灾范围、火势蔓延情况



及线路发展方向。

② 是否有人被困、查清被困人员数量和所处位置及最佳疏

散通道。

③ 有无爆炸及有毒物质、迅速查清数量、存放地点、存放

形式及危险程度。

④ 查明贵重财物的数量及存放地点、存放形式及受火势威

胁的程度、判断是否需要疏散和保护。

⑤ 起火建筑的结构、耐火等级、与比邻建筑的距离、火场

建筑有无倒塌危险、需要破拆的部位。

（2）由火场总指挥召集各执行组组长召开现场协调会，确定

灭火救援思路，及时调整力量，明确布置救人、疏散物资和灭火、

供水、防排烟等任务，并检查执行情况。

（3）公安消防队到场后，及时向公安消防部门的火场总指挥

报告情况，带领师生服从统一指挥。

2.各执行组行动要点

（1）通讯联络组：

① 建立通讯网络，使各级有关人员能迅速正确地接收火灾

信息；

② 保持单位内部各部门、与教育行政部门、公安消防部门

之间的联系畅通；

③ 单位内的电话要最大限度地保持畅通，消防专用电话、

直通现场的电话要设专人接听，及时传话；

④ 利用校园广播通知全校师生，组织后续救援力量。



（2）灭火、安全保卫组

① 组织侦察火情，掌握火势发展情况；

② 及时向救灾指挥部汇报火情；

③ 根据火情，指挥切断电源、可燃气源；

④ 派出人员携带灭火工具、防火工具防止火势沿水平或纵

向蔓延；

⑤ 检查灭火人员和布置是否符合要求；

⑥ 确保着火层与供水、供电部门的无线联系畅通；

⑦ 公安消防队到火场后，协同组织灭火抢救。

⑧ 外围警戒，清除路障，疏导无关人员、车辆离开现场，

为消防灭火创造条件。

⑨ 看守好物资，防止有人顺手牵羊。

⑩ 配合公安消防机关查明火灾原因。

（3）疏散引导组：疏散和救护是防止或减少人员伤亡的关键

措施。

① 将火灾情况通知有关部门和人员，告诉其应采取的对

策；

② 根据火场总指挥的命令，向需要疏散的人员发出通知；

③ 根据火情决定需要通报疏散的区域，通报次序为：着火

层、着火层以上各层、有可能蔓延到的着火层以下各层；

④ 通报方式：消防应急广播、扩音器、电话、派人现场通

报；

⑤ 通报要说明疏散路线、稳定人员情绪。



⑥ 划定安全区，根据建筑物及周围情况，事先划定人员疏

散集结的安全区；

⑦ 明确分工，引导疏散人员，查清是否还有人在应该疏散

的区域，稳定被疏散人员的情绪；

⑧ 注意事项：应按被疏散人的年龄、性别引导至不同的疏

散通道；

⑨ 防烟排烟：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匍匐于地面的方法防烟。

（4）后勤保障组：

① 保证消防用水，消防用电不间断；

② 保证伤员救护等工作的运输车辆。

（三）后期处理

火灾扑灭后，由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组织专人配合公安消

防部门或根据火场总指挥的要求进行火灾事故调查，分析火灾事

故原因，提出火灾事故处理意见和整改措施，统计损失情况，提

出安抚、维修、重建方案。

五、注意事项

（一）要及时转移受火灾威胁的易燃易爆物品及压缩气体钢

瓶等，对不能移动的上述物品，要集中一部分水枪均匀地冷却其

外壁，降低其温度。

（二）人员疏散：救人是第一原则，学校消防责任人应在第

一时间有序地组织人员疏散转移。

1.火灾时，由于有烟气，能见度差，现场指挥人员应保持镇

静，稳定好人员情绪，维护好现场秩序，组织有序疏散，防止惊



慌造成挤伤、踩伤等事故。

2.利用现场有利条件，快速疏散。下层着火时，楼梯未坍塌

的采用低姿势迅速而下，有条件的可用湿毛巾，堵住嘴、鼻，用

湿毯子披围在身上从烟火中冲过去。

3.高层着火时疏散时较为困难，因此更应沉着冷静，不可采

取莽撞措施，应按照安全出口的指示标志，尽快从安全通道和室

外消防楼梯安全撤出，切忌使用电梯或跳楼。火势确实较大无法

逃生，可躲避到阳台、平台或关闭房门用湿毛巾堵塞门缝防止烟

火进入，并用水浇湿房门，等待救护人员到来。

4.火灾时，一旦人体着火，应尽快地把着火衣物撕碎扔掉，

切记不能奔跑。如旁边有水，立即用水浇洒全身，或用湿毯子等

压灭火焰，着火人也可就地倒下打滚，把身上的火焰压灭。

（三）物资疏散：火场上的物资疏散，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减

少损失，防止火势蔓延和扩大。

1.首先疏散的物资是那些可能扩大火灾和有爆炸危险的物

资。例如起火点附近的油桶、液化气罐、化学实验室易爆和有毒

物品，以及堵塞通道使灭火行动受阻的物资。

2.疏散性质重要、价值昂贵的物资。例如机密文件、档案资

料、高级仪器、珍贵文物以及价值贵重的物资。

3.如有伤者要及时送往医院救治，如学生受伤，要及时通知

家长。

4.等待消防车到来期间，可组织学校教工义务消防队在保证

安全的前提下灭火。



5.划出警戒范围，严禁其他车辆和无关人员进入着火现场，

以防发生不必要的伤亡，同时也为火灾消灭后的调查起火原因提

供有力证据。如果在火灾调查人员未到之前火灾已经扑灭，失火

单位应当把了解的情况向火灾调查人员介绍，并将火灾现场保护

工作移交给火灾调查组，并配合调查组提供当事人或见证人。当

火灾发生时要做好受伤人员的护理工作，医务室应备好止血药、

绷带等必备药品，同时组织人员和车辆送往医院或联系医院对受

伤人员的抢救；清点灭火器材并进行保养。

六、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突发火灾事故应急工作预案》（海院字〔2010〕22 号）同时废

止。

七、本预案由保卫处负责解释。


